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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附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行不力误点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条款须附加于保险合同列明的主险条款使用。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未尽之处，

以主险合同为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

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四条 被保险人通过互联网平台预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在保

险期间内发生以下约定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误民航班机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恶劣天气、交通管制、突发事故等原因导致同时发生以

下事故，致使被保险人无法搭乘原计划航班出行而产生的机票退票、改签的直接费用损失（仅

限一次退票、改签），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 

1、 被保险人所乘坐网约车实际到达机场时间晚于网约车系统预估到达机场时间超过

一定时长（具体时长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2、 网约车实际到达机场的时间距离其乘坐的航班实际起飞时间小于一定时长（具体时

长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3、 被保险人因此而错过其乘坐航班的登机时间而导致机票退票或改签。 

民航班机指经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合法运营、以客运为目的的飞机。 

（二）误火车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恶劣天气、交通管制、突发事故等原因导致同时发生以

下事故，致使被保险人无法搭乘原计划火车出行而产生的火车退票、改签的直接费用损失（仅

限一次退票、改签），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 

1、 被保险人所乘坐网约车实际到达火车站时间晚于网约车系统预估到达火车站时间

超过一定时长（具体时长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2、 网约车实际到达火车站的时间距离其乘坐的火车班次实际出发时间小于一定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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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长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3、 被保险人因此而错过其乘坐火车班次而导致火车票退票或改签。 

      火车指经相关政府部门登记许可合法运营、以客运为目的的火车。 

投保人可以选择仅投保第（一）或第（二）项保险责任，或同时投保第（一）项和第

（二）项保险责任，保险人具体所承保的责任以保险单载明的为准。 

责任免除 

第五条 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无法按照原计划搭乘航班或火车出行

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一）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行为； 

（二） 战争、军事活动、劫机、罢工、骚动、暴动或恐怖活动； 

（三） 地震、海啸； 

（四） 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五） 被保险人及其预约网约车的司机共同制造保险事故、隐瞒、欺诈行为或非法

行为。 

第六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一） 被保险人以非乘客身份搭乘航班或火车； 

（二） 被保险人搭乘网约车后购买机票或火车票； 

（三） 被保险人搭乘网约车前已经取消或者改签机票或火车票； 

（四） 国家机关的执法、司法或行政行为;； 

（五） 被保险人为该次旅程预约网约车时，已获知可能导致其未能登上预定搭乘的

航班或火车的情况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工人抗议活动、任何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或

旅行目的地突发传染病； 

（六） 被保险人中途下车或中途变更交通工具或被保险人实际下车地点与原定目的

地不同或未按照导航约定路线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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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被保险人所搭乘网约车的目的地与其所乘坐的民航班机或火车出发地址不一

致； 

（八） 被保险人未持有当天民航班机客票或火车票； 

（九） 被保险人所持有的民航班机客票或火车票状态为作废、失效状态的。 

第七条 以下费用损失，保险人也不承担保险金责任： 

（一） 非被保险人本人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 被保险人超过一次退票、改签而发生的费用损失; 

（三） 被保险人由于机票或火车票改签发生舱位变化而产生的费用； 

（四） 被保险人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费用补偿。 

保险金额、免赔额（率）和保险费 

第八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

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在本附加险合同项下约定免赔额（率）等限制条件，并于保险单

中载明。 

保险费依据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计收，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一致。 

赔偿处理 

第十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 保险金赔偿申请书； 

2、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原件 

3、 被保险人的航班或火车购票记录； 

4、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5、 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6、 航空承运人或火车承运人出具的退票或改签及扣除相关费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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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被保险人的登机牌证明或火车票证明； 

8、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

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

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

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